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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证券交易法上的刑事处罚规定为研究范围，讨论这些刑罚规定在犯罪论上所遇到法解释论上的
诸问题。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美国、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在证券交易方面的刑事规范的比较，尤其是
从法益保护的观点来考察关于刑事处罚的界限，以谋求证券市场交易秩序的维持与投资人利益的保护
。
其次，仅仅进行法制度比较的静态性分析是不充分的，因此本书也考虑到证券交易法在实际运用方面
的重要性。
因此，对于美国、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在证券交易犯罪案件的裁判案例方面也进行了分析，以澄清在
面对实际发生的案例时，如何对于证券交易的刑事处罚规定进行解释与适用，并探讨其异同。
最后，检讨证券犯罪之相关学说，并从这些榫结果中寻找出在面对具体案件时应有的法律解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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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关于本罪保护法益的学说争论　　刑法目的在于保护法益，然而对于损失填补罪的保护法益
，在学说上从各种不同角度对本罪的保护法益提出探讨，大致可归纳如下。
　　（一）立法目的说　　关于损失填补罪的保护法益之探讨，首先有从本罪的立法目的加以说明见
解。
本罪的立法目的在于禁止证券公司向顾客给予损失填补或利益追加，因为证券公司这样的财产上利益
提供行为，侵害了证券市场正常价格的形成机能，以及证券公司身为市场中介者的中立性与公正性，
致使一般投资人失去了对于证券市场的信赖，因此这样的行为具有较强的违法性。
换句话，如果证券公司在证券交易之前向顾客保证证券买卖绝无损失，则当然是歪曲了证券市场的交
易价格形成机能；如果证券公司是在顾客实际发生损失后才进行事后性的损失补偿，则受到补偿的顾
客在下次的证券买卖中又会期待损失补偿，因而在下次投　资时作出轻率的判断，而这种轻率的判断
就无法适当地反映出正确妥当的市场价格，扭曲了市场公正价格的形成。
据此，为了保护市场公正价格的形成机能，就有必要通过刑法上的罚则来加以禁止。
　　（二）信赖说　　有学说见解强调一般投资人对于证券市场的信赖才是本罪的保护法益。
因为如果依照上述“立法目的说”的见解，证券公司对顾客进行事后性的利益追加或损失填补时，该
顾客因而期待证券公司下次的补偿，结果在投资时作出轻率判断，违反了证券法上的自责任原则。
但是这种见解有不妥当之处，因为证券公司即使向顾客进行了事后性的损失填补，但并不意味着下次
还会进行损失补偿，所以顾客仅仅是期待而已。
在此意义下，虽然无法否定损失补偿行为的确违反证券交易上的自责任原则，因此歪曲了证券市场的
价格形成机能，但是以此理由来处罚损失填补行为却没有足够钓说服力。
据此，较为合理的处罚依据是，损失填补行为违背了一般投资人对证券市场的健全与公正机能之信赖
，损害了证券市场的活性化，严重威胁证券市场的健全与公正。
所以本罪的处罚根据应当在于，证券公司违背了市场中介者的中立性与公平性，损害了一般投资人对
于证券交易市场的信赖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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